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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宣城乒协优秀会员评选办法》 

的通知 

 

宣城乒协会员： 

  宣城乒协自 2009年成立以来在会员的大力支持下，乒协各项活

动开展的丰富多彩，获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，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肯

定，取得这些成绩与广大会员的支持和努力密不可分，为了鼓励先

进，树立典型，激发和调动全体会员的积极性，促进协会工作更好

发展，特制定《宣城乒协优秀会员评选办法》，并经 2024 年 1月 20

日会员大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附：《宣城乒协优秀会员评选办法》 

 

              宣城市乒乓球协会 

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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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城乒协优秀会员评选办法 

（2024 年 1 月 20 日四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） 

  

  为了鼓励先进，树立典型，激发和调动全体会员的积极性，促

进协会工作更好发展，特制定《宣城乒协优秀会员评选办法》。 

  一、参选范围：本协会全体会员。 

  二、评选条件 

  1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

法规和本协会《章程》，无违法、违规行为。 

  2、热爱协会，关心协会发展，维护协会荣誉。 

  3、依法执业，爱岗敬业，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，为社会有突出

贡献。 

  4、认真完成协会交办的年度各项任务，表现优异。 

  5、积极参加乒协组的外出比赛，成绩优异。 

  6、按规定缴纳会费，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。 

  三、评选名额：年度优秀会员 5-10名。 

  四、评选办法 

  1、申报：由会员或秘书处推荐。 

  2、评审：由秘书处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拟定优秀会员名单，报

会长办公会议审定。 

  五、表彰 

  对评选出的优秀会员给予表彰奖励，授予荣誉证书，并通过本

协会官网予以公示。 

  六、本办法由宣城乒协秘书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